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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条财税支持措施，事关我们的切身利

公司名称 湖北今优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西二路59-61号A1栋3层23号-1

联系电话  18062401011

产品详情

2020年3月11日，海安税务人员在一建筑工地了解复工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宣传减税新政。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支持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财政部分类梳理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形成《财政支持**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措施问答》。

《问答》包括面向个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地方财政等四大方面的政策措施，共74条。

从助人解忧到助企解困，74条措施直接关乎个人、企业、单位、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

助人解忧

国家不仅出钱给人治病，还给医护发补贴。

**肺炎患者（包括确诊和疑似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
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患者个人无需提出补助申请，在就诊或出院结算费用时，医疗机构将自动扣除需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和财政承担的部分。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参加一线疫情防控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风险程度等因素，分别给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补
助，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湖北省（含援湖北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标准提高1倍。在重症危重症患者病区工作的一
线医务人员，按实际工作天数的1.5倍计算应发工作天数。

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



所得税。

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
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受疫情影响的职工，2020年6月30日前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不做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
报送征信部门，已报送的予以调整。对支付房租压力较大的职工，可以合理提高租房提取额度，灵活安
排提取时间。

延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期限，对已获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若感染**肺炎，可展期一年还款
，财政给予政策贴息。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时予以优先支持。

助企解困

财政、银行共同发力，与企业共克时艰。既直接给钱，还免税降费。

——资金支持：

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
基础上，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

但不能乱来。享受贴息支持的贷款企业不得挪用信贷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不得将资金用于金融
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不得将资金用于非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不服从国家统一调配生产
物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不得超过名单内企业疫情防控所需的相关生产经营活动资金规模；不得将运用
专项再贷款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名单内企业一般性资金需求；不得提前收回存量贷款续做以套取再贷款
资金。

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率，取消反担保要求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担保费。企业可
向其合作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申请。

对疫情防控物资保障有重要作用的重点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未纳入名单前可按照“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原则，先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支持，在金融机构审核的同时，及时向省级发展改革、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申请纳入名单。

对疫情期间执飞（或复航）往返我境内航点（不含港澳台地区）与境外航点间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给予
奖励。港澳台地区航线航班参照执行。支持对象不分国内还是国外航空公司，均一视同仁。共飞航班的
奖励标准为每座公里0.0176元，独飞航班的奖励标准为每座公里0.0528元。

对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执行重大运输飞行任务给予适当补助。支持对象是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疫情结束后，根据执行重大运输飞行任务实际运输成本给予适当补助。

为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共度难关，中央财政在发挥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的同时，出台了相应的减免政策
，降低相关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

疫情防控期间，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比如医用N95口罩、医用防护服等，全部由政府兜
底采购收储，解除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鼓励重点企业保质保量增加紧缺医疗物资生产。



——减税降费：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2020年1月1日以后新增加的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

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困难行业企业，
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生活
服务包括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对进入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并与**肺炎相关的防控产品，免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对进入药品特别
审批程序、治疗和预防**肺炎的药品免征药品注册费。

免征航空公司应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免征进出口货物，即出口国外和国外进口货物的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自2020年2月起，湖北以外各省（区、市）可免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下称三项社会
保险）单位缴费，免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减半征收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减征期限不超过3个月。自2020年2月起，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
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免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企业，可按有关规定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期为2
020年内，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同时缓缴代
扣代缴个人缴费部分的，期满前由参保单位及时缴费。

自2020年2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指导统筹地区，根据基金运行情况和实际
工作需要，在确保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
超过5个月。

原则上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实施减征，小于6个月但确有必要减征的，
由各省统筹考虑安排。为应对疫情，此前医保局已发文明确参保单位和个人可延期缓缴医保费政策可继
续执行，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各地实施减征和缓缴不能影响参保人享受
当期待遇。

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后，今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将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上可控。财政部强
调，养老金等社保待遇不会受降费政策影响，是因为截至2019年底，我国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9.
4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万亿元。财政部将通过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
和中央财政补助力度，强化地方投入责任等措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其他社保待遇，也可以做



到按规定发放。

鼓励捐赠

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疫情的现金
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
扣除。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国家机关、公益性社会组织和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接受的捐赠，应专项用于应对疫情工作，不得挪
作他用。

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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